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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擊劍協會 

108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選手計畫 

1080510 

壹、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作業要點。 

貳、 目的：甄選績優具潛力擊劍選手，實施連貫的選、訓、賽，反覆實施選訓賽，藉以提 

      升專項體能，強化技術與戰術，增進實戰技巧。並設立激勵目標，擇優參加國 

      際比賽，藉此激發選手進取心及求勝意志，更努力追求進步及榮譽。 

參、 目標：於 2019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錦標賽奪取 

            最佳成績。終極目標 2022亞運奪牌，並爭取 2024奧運參賽資格。 

肆、 選手名單產生方式及其所具備之培育資格如下： 

一、 以男女青少年、青年各劍種具潛力選手各 4名，合計 48名為本年度培訓對象。 

二、 依據本會公告舉辦「2019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暨 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 

  少年擊劍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辦法(另行公告)，選拔出之各項目前四名，為潛 

  力培訓選手。 

三、 選拔資格：具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以下其中一項規定者，皆具參選資格，選 

  手依規定報名，經本會資格審查後於官方網站公告。 

      A.青年組： 

（一）1.國際擊劍總會最新公告世界總排名前 100 名選手。 

                  2.本會網站最新公告之全國青年排名賽積分之青年組前八名選手。 

（二）取得主管機關認定最近一次之綜合大型賽會(亞奧運、世大運)參賽資格之選手。 

（三）由選訓委員二位以上提名推薦經選訓委員會通過者。 

      B.青少組: 

（一）本會網站最新公告之全國青少年排名賽積分之青少年組前八名選手。 

（二）取得主管機關認定最近一次之綜合大型賽會(亞奧運、世大運)參賽資格之選手。 

（三）由選訓委員二位以上提名推薦經選訓委員會通過者。 

四、 經選拔後，名單如附件一。 

 

伍、 訓練計畫： 

一、 近程目標：奠定我國擊劍基層選手技術實力，讓年輕且具潛力選手持續的、積極 

              的投入擊劍運動，不斷提升競爭強度。 

二、 中程目標：2019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奪牌、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 

           劍錦標賽爭取最佳成績、2020-2022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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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目標：2022亞運奪牌，並爭取 2024奧運參賽資格。 

陸、 計畫內容： 

一、 起訖日期：本案通過後，自 108年 1月 26日「2019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 

            標賽暨 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賽開始， 

迄 108年 12月 7日「2019年亞洲青少年擊劍巡迴賽」賽事結束止。 

二、 階段劃分： 

    A青年組: 

（一） 第一階段：108年 1月 27日選拔賽起至 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 

          錦標賽(4/6-4/14)止。 

（二） 第二階段：108年 7月 15日至 8月 9日暑期集訓結束止。 

          B青少年組: 

（一） 第一階段：108年 1月 26日選拔賽起至 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 

           錦標賽(4/6-4/14)止。 

（二） 第二階段：108年 7月 15日暑期集訓起至 2019年亞洲青少年擊劍巡迴 

 賽台北站(8/16-8/18)止。 

（三） 第三階段：108年 8月 22日起至 12月 7日 2019年亞洲青少年擊劍賽事 

 結束止。 

三、訓練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集中賽前訓練)、分散母隊訓練。 

四、培育項目：具潛力之男女鈍劍、男女銳劍、男女軍刀優秀選手。 

五、訓練內容：賽前集中訓練及分散母隊訓練相關訓練方式如下： 

（一）體能訓練 

1. 重量訓練：運用各自單位訓練器材實施重量訓練增強選手最大肌力及爆發力。 

2. 最大肌力訓練：實施重量訓練課程安排。 

3. 爆發力訓練：實施奧林匹克式舉重訓練、增強式訓練。 

4. 心肺能力訓練：實施中距離跑步，階梯跑訓練、時間限制訓練等。 

5. 敏捷反應訓練：實施原地快跑、折返跑、跳繩、訊號判斷等訓練。 

6. 專項體能訓練：訓練反應、平衡、手部、腳步等訓練。 

（二）專項技術訓練 

1. 基本動作訓練：要求選手熟練各項基本動作。 

2. 特別技術訓練：加強個人專長技術、缺點技術補強之訓練。 

3. 實戰經驗訓練：針對個人打法與戰術上之配套訓練。 

4. 針對性訓練：針對主要對手打法、習慣、配合個人打法實施訓練。 

5. 心理素質訓練：實施抗壓、穩定心理訓練。 

(三) 規則研究：讓選手了解最新的擊劍規則，俾使在比賽能運用自如。 

（四）心智訓練：訓練選手集中精神、意志堅定，於激戰中能控制情緒，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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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及預測的能力。 

（五）影片觀摩：由各教練蒐集各國選手影片，研究各國選手打法、戰術研討及 

了解各國選手的習性，藉以提高應付能力，期於比賽時獲勝利。 

六、實施要點： 

(一)訓練重點量化之撰述：  

1. 分散母隊訓練 

(1) 由各自單位（學校)教練負責訓練培訓選手。 

(2) 以快速變化性移動訓練來加強訓練步法的移位、使技術動作規範、合理

到位，特別是移動中的轉換速度和平穩。 

(3) 強化選手心理素質，在對戰中建立強大的鬥志及必勝之決心。 

(4) 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訓練，以利選手的將來之發展。 

2. 集中賽前訓練 

(1) 針對性的陪練員，採取各種不同打法的選手來陪練之訓練計畫。 

(2) 強化選手抗壓力，在對戰中維持冷靜的心智並發揮練習所學。 

(3) 針對個人打法與戰術，團體賽運用與配套等訓練。 

(二)參加國際參賽 

 針對賽會現場各種因素進行各方面的調整，以最佳狀態迎接比賽。 

A.青年組: 

 項目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第 

一 

階 

段 

國內 

選拔 
108.1.27 

2019年亞洲/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代表
隊選拔(男女各 3項共 6項目前 4名，合計 24名
為潛力選手) 

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 

國內 

集訓 

108.2.18-2.23 2019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賽前集訓 
(6項目各 4名合計 24名選手) 國訓中心 

108.3.25-4.03 
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賽前集訓 
(亞洲參賽六項目中取團體賽成績，依名次/隊數
比值最低之前三項目，合計 12名選手) 

國訓中心 

參加 

國際 

賽事 

108.2.24-3.10 
2019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男女各 3項共 6項目各 4名，合計 24名選手) 
安曼 約旦 

108.4.03-4.15 

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亞洲參賽六項目中取團體賽成績，依名次/隊數

比值最低之前三項目，合計 12名選手) 

托倫 波蘭 

第 

二 

階 

段 

國內 

集訓 
108.7.15-8.09 

暑期集訓 
(6項目各 4名合計 24名選手) 國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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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青少年組:  

項目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第 

一 

階 

段 

國內 

選拔 
108.1.26 

2019年亞洲/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代表
隊選拔(男女各 3項共 6項目前 4名，合計 24名
為潛力選手) 

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 

國內 

集訓 

108.2.18-2.23 2019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賽前集訓 
(6項目各 4名合計 24名選手) 國訓中心 

108.3.25-4.03 
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賽前集訓 
(亞洲參賽六項目中取團體賽成績，依名次/隊數
比值最低之前三項目，合計 12名選手) 

國訓中心 

參加 

國際 

賽事 

108.2.24-3.10 
2019年亞洲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男女各 3項共 6項目各 4名，合計 24名選手) 
安曼 約旦 

108.4.03-4.15 

2019年世界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亞洲參賽六項目中取團體賽成績，依名次/隊數

比值最低之前三項目，合計 12名選手) 

托倫 波蘭 

第 

二 

階 

段 

國內 

集訓 
108.7.15-8.09 

暑期集訓 
(6項目各 4名合計 24名選手) 國訓中心 

參加 

國際 

賽事 

108.8.16-8.18 
2019年亞洲青少年擊劍巡迴賽-台北站 

(6項目各 4名合計 24名選手) 
臺北體育館 

第 

三 

階 

段 

參加 

國際 

賽事 

108.8.22-12.07 

2019年亞洲青少年擊劍巡迴賽-國外 3站(各劍種

1站)(依亞洲青少年擊劍巡迴賽-台北站各項目

參賽成績，取男女項目前 2名，合計 12名選手。) 

新加坡站-銳劍 

泰國站-軍刀 

香港站-鈍劍 

新加坡 

泰國 

香港 

柒、追蹤考核機制： 

一、入選本計畫之選手，每年須由選手所屬單位教練研訂訓練計畫送本會備查，本會即依據訓

練計畫派員前往督訓。 

二、於選手培訓期間，由本會選訓委員採不定期方式前往督訓。並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小組全

項委員及專項委員前往督導，俾以考察訓練成效，提供本會未來執行本計畫修正之參考。 

三、培訓期間凡違反規定者提送本會選訓小組予以議處。 

 

捌、經費概算：如附件二。 

玖、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陳理事長核可後，報教育部體育署專案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告實

施。其有嗣後修正或廢止者，亦同。 


